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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中医大保卫〔2019〕6 号 

 

 

学校各单位、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征兵工作政策，鼓励我校适龄青年学

生积极报名应征入伍，完成上级赋予我校的征兵工作任务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《征兵工作条例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

生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,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《广西中医药

大学学生应征入伍优待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、部门

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广西中医药大学 

2019 年 7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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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国家、自治区两级兵役机关及教育主管部门关于

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兵役工作的精神，宣传动员鼓励我校学生积

极报名应征入伍，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输送高素质兵员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《征兵工作条例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

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向每名成功入伍的学生统一发放一次性奖励金 18000 元。

学生退役后复学或入学当年，根据入伍大学生在部队的立功受奖

情况，按立功受奖的不同档次增加综合测评分（个人二等功 30

分、个人三等功 20 分、优秀义务兵 15 分、团级以上嘉奖 10 分、

连队嘉奖 5 分），最高上限不超过 30 分；同时可获得“优秀退役

大学生”荣誉称号。 

二、入伍学生退役复学后，本科在校生第二课堂学分追加 6

分,其入伍前已获得的第二课堂学分保留，其余的第二课堂学分予

以免修。 

三、有关课程成绩 

（一）参军入伍学生可免修公共体育、军事理论、军事技能

等课程，免修课程的成绩按 80 分记载；如入伍前已修完相应的课

程，且成绩高于 80 分的按原有成绩记载。 

（二）入伍前已选修的公共选修课，其成绩保留并换算学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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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余公共选修课的学分可免修。 

（三）入伍前已完成教学任务量 80%（或以上）的课程，教

师可根据形成性评价的结果，出具该课程的总评成绩；入伍前完

成的教学任务量不足 80%的课程，学校清除选课记录后，学生再

按正常选课程序选课并重新学习。 

四、入伍的应届毕业生退役后一年内，可视同学校当年的应

届毕业生参加学校召开的招聘会；并由学校招就部门负责向用人

单位优先推荐。 

五、本办法适用于从学校所在地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（含留

转一期士官）的全日制普通在校学生和应届毕业生。 

六、本办法未尽事宜遵照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执行，与上

级相关规定相矛盾时，按上级相关规定执行。 

七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本办法由学校征兵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广西中医药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9年 7月 14日印发 


